附件4

综合考评对象

一、5个县市党委、政府
二、66个州直部门（单位）

（一）党群部门（25个）

州纪委监委（州委巡察办）、州委办公室（州档案局馆）、州委组织部（州直机关工委、州公务员局）、州委宣传部（州政府新闻办、州新闻出版局）、州委统战部（州台办、州侨办）、州委政法委、州委政研室（州委改革办）、州委网信办、州委编办、州委机要和保密局、州边防委员会办公室、州委老干部局（州关工委）、州人大常委会机关、州政协机关、州总工会、团州委、州妇联、州科协、州文联、州侨联、州社科联、州残联、州红十字会、州工商联、州委党校（参公部分）。

（二）政府部门（41个）
州政府办公室（州打私办、州驻京联络处）、州发改委（州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州能源局）、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、州教育体育局、州民宗局、州公安局（州自然资源公安局）、州民政局、州司法局、州财政局（州金融办、州国资委）、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州生态环境局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州人防办）、州交通运输局、州农业农村局（州畜牧兽医局）、州水利局、州商务局（州口岸办）、州文化和旅游局、州卫生健康委、州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州应急管理局、州外事办、州政府研究室、州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州广播电视局、州林业和草原局、州统计局、州扶贫办、州信访局、州医保局、州政务服务管理局、州机关事务局、州投资促进局、州搬迁安置办、州史志办、州防震减灾局、州农垦局、州供销社、州政府驻昆办事处、瑞丽试验区综合办（驻缅商务代表处）、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参公部分）。
